
电动车在超市门口丢失

消费者向超市索赔败诉

近日，记者在任城区
石桥镇前李村内看到，几
名义务消防员正在大街上
练习操作灭火器。据任城
区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张
华庆介绍，该区共组织成
立了16支农村义务消防队
伍，一旦发生火灾便能快
速到达现场，对初期火灾
的扑救工作有很大作用。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通

讯员 赵福军 摄

村里也有

消防队了

隔记 者 王秀华
隔通讯员 李 静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 去
超市买东西，出来后发现停放
在超市门口的电动车丢了，超
市该不该赔偿？近日，济宁中
区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驳回

原告刘女士的诉讼请求。
2009年10月，家住济宁

城区的刘女士与丈夫李某到
济宁某超市购物，出来后发
现停放在超市门口的电动自
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仍不
见踪影。夫妻俩断定电动自
行车可能被偷了，于是找到

超市有关负责人说明丢车情
况，并要求按价赔偿，被拒
绝。随后李某拨打了 1 1 0报
案，当地派出所出警后对案
情进行了登记，但至今尚未
破案。刘女士将某超市告上
法庭，要求对方赔偿丢失车
辆的经济损失。

庭审中，被告某超市辩
称，原告停放车辆的地方属
于公共场所，超市方没有收
费，也没有发放保管凭证，现
场有一名工作人员指导顾客
停放车辆，是为了不影响其
他人员正常通行，超市方对
原告车辆被盗没有过错，因

此不该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刘女士

提供的证人仅证明事发当天
看到原告及其丈夫到超市购
物及停放电动车的情况，对
于是否有专人看车并不清
楚。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原、
被告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

刘女士主张双方间存在保管
合同关系，由于没有相应的
保管凭证，因此不认定刘女
士和超市之间存在保管合同
关系。刘女士要求赔偿丢失
车辆经济损失的请求，因证
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隔记 者 王秀华

隔通讯员 冷西金 齐冬梅

本报曲阜11月26日讯 司
机东某接受刘某委托运送一
批货物至烟台，在运输途中丢
失价值25000元的货物，刘某
将承运人东某、中介人张某告
上法庭。近日，曲阜法院判决
东某偿还刘某货款25000元及
其他违约金5000元。

7月，刘某受曲阜某公司
委托，配送一批货物至烟台，
因自己没有承运能力，遂在
网络上发布运输信息。济宁
某货运交易中心的张某在网
上看到信息后即与刘某取得
联系，双方商定由张某联系

车辆前去刘某处运送货物。
后东某持张某出具的派车单
前往刘某处，双方签订了货
物运输协议，并收取刘某运
费2000元。因工作不慎，东某
在运输途中丢失价值25000
元的货物。刘某依约向曲阜
某公司赔偿了货款25000元
及违约金5000元。

曲阜法院审理后认为，
作为承运人，东某应当履行将
货物安全、及时运送至目的地
的义务，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对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灭
失、毁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张某作为居间人，履行了
中介协助义务，无过错，不应
担责，遂作出上述判决。

运输途中货物遗失

承运人赔偿损失

2009年11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刘春雷 组版：牛长婧

C14 今日运河 社会


